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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财产再保险公司2007年～2009年以合约分保形式与乙保险

公司开展的一项财产再分保业务，在依约定取得分保收入的

同时，承担相应的赔款风险。由于2008年所承保的财产出现

重大损失，经过确认及理赔后，甲财产再保险公司将近期收

到的乙保险公司划拨的分保赔款损失30万元记入“赔付支出

”科目，由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已结束，为此，甲财产再

保险公司财务人员特来电咨询，此项赔款支出是否需要调整

上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数并重新汇算清缴？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313号）规定，再保险业务赔款支出应以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限为界，确定扣除所属年度。 从财务

处理而言，由于再保险业务实行多年期结算损益的核算方法

，对再保险赔款业务支出，《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

同》第二十条规定，再保险接受人应当在收到分保业务账单

的当期，按照账单标明的分保赔付款项金额，作为分保赔付

成本，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冲减相应的分保准备金余额。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根据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从事再保险业务

的保险公司发生的再保险业务赔款支出，按照权责发生制的

原则，应在收到从事直保业务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账单时，

作为企业当期成本费用扣除。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还规定了，本条例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



例外原则。基于此，国税函〔2009〕313号文件规定，为便于

再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的核算，凡在次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前，再保险公司收到直保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账单中属于

上年度的赔款，准予调整作为上年度的成本费用扣除，同时

调整已计提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次年汇算清缴后收到直保公

司再保险业务赔款账单的，按该赔款账单上发生的赔款支出

，在收单年度作为成本费用扣除。来源：考试大 对于国税函

〔2009〕313号文件所规定的“同时调整已计提的未决赔款准

备金”的理解及运用。未决赔款准备金又称“赔款准备金”

，指在每一财务年度决算以前，保险人对已经索赔尚未赔付

的保险赔偿或给付，或已发生保险事故尚未索赔的保险赔款

或给付所提存的资金准备。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48号）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按规定提取

的未决赔款准备金，准予在税前扣除。因而，财税〔2009

〕48号文件第四条规定，保险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种保险赔款

、给付，应首先冲抵按规定提取的准备金，不足冲抵部分，

准予在当年税前扣除。就本例而言，如果甲保险公司存在提

取上述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情形，其税前列支的损失就是扣除

未决赔款准备金后的余额。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

试题 因此，虽然甲财产再保险公司的分保赔付支出发生

于2008年，由于实际收到分保账单时，已过汇算清缴期，故

不再调整上年申报数，而应根据国税函〔2009〕313号文件的

规定，将此项再保险赔款在收单年度即2009年作为成本费用

予以税前扣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